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2021年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委托运营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项目需求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招标人
本项目招标人是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办事处。
（二）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长宁区中山西路 1030 弄8号，位于虹一小区内，老龄化程度较高，总建筑面积 3072平米，二楼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同时设置了日间照料、喘息服务、助餐点、居家养老服务、护理站等多项综合为老服务功能。
虹桥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服务宗旨是让在中心入住和活动的长者可以减少孤独感，建立归宿感，专业的照护团队给长者的生活照料带来安全感，减轻子女及家庭的负担，也有利于提高长者的生活质量给长者带来舒适感。在关注长者的身体，心理健康和生活照料之外，为老服中心也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并根据长者的喜好进行调节，满足他们完成年轻时没有精力而忽略放弃的一些兴趣爱好，同时也满足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需求。
该项目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采用“委托管理”模式，通过对运营方的公开招标、择优遴选，以及对委托项目的定期评估、绩效考核，秉承家庭式照护理念，为服务对象营造家庭化、现代化、人性化、无障碍化的住养照护环境，为入住长者提供安全、积极、适宜的照护服务。
    项目预算总资金：人民币222.95万元。

二、委托管理内容
    本次主要是对虹桥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一、二、三楼及二期服务区域的委托运营管理进行招标。
1、 1F：（1）助餐服务（堂吃、送餐）（供餐点需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全体工作人员需持健康证）；
（2）便民服务（理发、扦脚、维修、助浴等）；
（3）养老顾问；
（4）老年文化交流活动；
（5）中心宣传工作（包含微信公众号维护）；
（6）中心品牌活动的开展。
2、2F：机构照护
    （1）基本生活照护：协助长者进餐、进水、吃药；晨晚间护理、皮肤护理等；
    （2）康复服务：对长者进行康复评估后制定康复计划，逐步对长者进行肢体关节训练、床上训练及康复宣教等；
    （3）医疗照护：定期对长者进行健康管理保证基本医疗需求，对长者的病情进行跟踪建立病历；
    （4）娱乐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培养长者兴趣爱好，促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快乐养老观念；
    （5）其他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服务；
    （6）其他上级业务主管单位要求养老机构开展的服务。
3、3F：日间照护服务
    （1）日间照护服务，包括生活协助、康护服务、陪伴聊天等；
    （2）专业干预；认知症非药物干预服务等；
    （3）智能康复服务。
4、 体养结合服务。

三、服务对象
虹桥街道辖区内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

四、服务期限
    本项目报价按服务期限为12个月（具体签订时间要视装修结束时间而定）。

五、服务费用
虹桥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项目服务费用主要为人员成本、讲师及志愿者费用、办公费用、活动物料费用、日用品费用、送餐费用等等。

六、对投标人的相关要求
（一）对投标人的相关要求
1、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投标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专业要求
    （1）本项目为保基本项目，投标人需有管理运营保基本养老机构的运营经验；
    （2）本项目为机构、日托、助老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机构，投标人需有 1 家含有机构、日间照料中心、便民服务为一体的养老综合体或者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3）鉴于医养结合是今后养老服务的主要方向，投标人或其发起成立的管理机构需有与医疗机构合作经验；
    （4）鉴于养老机构需要进行医养结合，投标人或其发起成立的管理机构需要有设立、管理内设医疗机构的经验；
    （5）鉴于各类活动组织和安排对老人的服务与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养教结合中，组织一些专业的学习活动对于老人的情绪疏导有积极作用，投标人或其发起成立的管理机构如与老年大学有合作经验者尤佳；
    （6）鉴于老人与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小朋友的互动对老人的情绪疏导、精神慰藉有积极作用，投标人或其发起成立的管理机构如有与中小学校结对共建经验尤佳；
    （7）鉴于志愿者是养老机构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投标人或其发起成立的机构需要有 1 家区级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认定的志愿者服务基地，有组织和管理志愿者公益活动的经验和能力；
    （8）鉴于该项目敬老院有较多认知症的长者，投标人或其发起成立的机构需要有管理和服务失智失能老人的经验。 
（二）人员配置要求 
	岗位
名称 
	院长
	行政助理（人事、出纳）
	行政
接待
	社工
	护理
主任
	护士
	照护员
	洗衣员
	后勤主管
	厨工
	厨师
	合计

	人数
	1
	1
	1
	2
	1
	2
	12
	2
	1
	2
	3
	28


（三）服务内容要求 
    该项目各项服务内容满意度不低于 95%，知晓率不低于 95%。
（四）技术方案要求 
投标人对养老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在投标文件中提出具体的运营方案和管理思路。
投标人制定的管理运营方案要阐述“相关管理体系，运营策略，团队配置，业务塑造和服务研发的具体做法”，（包括但不限于：运营成本测算、员工招募和培训工作的安排、伙食费收费标准的测算、以及本招标需求中未提及但有助于项目推进的有关做法）。 
（五）其他要求 
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投标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记录，
无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中标，无重大经济刑事案件。 

七、实施进度要求
根据项目服务内容，编制服务方案，并根据服务方案具体落实，保证项目实施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八、项目合同约定
    为明确招标人和中标人的权责，双方应及时签订合同，主要约定以下事项： 
（一）财务管理 
1、虹桥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本机构）具体财务管理方式由街道与运营方在区相关部门指导下协商沟通确定； 
2、本机构在委托管理运营期内发生的各项运营费用及工作人员薪酬福利由中标人承担，日常报账由中标人负责； 
3、中标人对机构财务应做到管理规范、收支有据、账目清楚；强化项目成本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以最终达到服务提升、成本降低、社会影响力提高。若出现违规使用机构资金，侵占、挪用、滥用机构的资金、财产，故意损坏、隐匿或丢弃凭证、账簿等不法行为的，招标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二）服务收费 
    本机构服务收费根据市、区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规定执行，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区发改委（物价局）对其按成本核价，中标人不得另立名目自行扩大收费范围、内容和标准。 
（三）员工管理 
1、中标人根据本机构运营需要，按照上海市地方标准《养老机构设施与服务要求》
（DB31/T685-2013）规范配备各岗位工作人员； 
2、中标人可以自主招聘员工，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做到规范用工； 
3、中标人负责对员工进行日常管理、绩效考核、业务培训，健全员工晋升、奖惩考核机制，
做好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提升员工的业务能力及服务水平。 
（四）固定资产 
1、本机构固定资产归属于招标人所有，中标人根据委托约定拥有使用权。招标人需保证中标人运营所必需的硬件设施的齐整完好，确保移交给中标人的固定资产能够正常使用； 
2、中标人应保证本机构固定资产的安全，做好定期维修、保养、年检，中标人需跟踪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设施设备日常维修由中标人负责出资维修，非人员违规操作导致设施设备重大维修由中标人及时通报招标人，申请区财政专项维修资金开展维修工作； 
3、本机构固定资产的申购、报废均需由中标人报请招标人批准认可方可实施，中标人不得私自处置机构固定资产； 
4、中标人应配合招标人做好固定资产清查，不得无故拒绝任何形式的资产清查。 
（五）维护修缮 
    中标人负责对本机构建筑物内外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及修缮，如有重大修缮项目由中标人报请招标人批准，申请区财政专项资金进行修缮。 
（六）期满交接 
    在合同届满或提前终止时，中标人应配合招标人做好人、财、物的交接，并移交以下资料：
1、设施设备使用、维护、保养、年检资料； 
2、做好留用员工的交接。 

九、项目验收方式
    招标人负责对本机构的日常运营进行监管，同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本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作为项目经费拨付的依据。 
    招标人购买服务费用与机构监管情况、考核绩效挂钩。绩效考核内容包括：服务满意度、
设施设备维护情况、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大检查、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   

十、投标人应响应的事项及承诺
（一）投标人需响应的事项 
1、投标人对养老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在投标文件中提出具体的运营方案和管理思路（包括但不限于：运营成本测算、员工招募和培训工作的安排、伙食费收费标准的测算、对养老机构投入力度的测算、以及本招标需求中未提及但有助于项目推进的有关做法）。
2、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出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团队的组成情况。管理和服务团队须符合相关要求和资质。管理人员数量必须与开展业务工作相适应，主要管理人员须有大型养老机构管理经验，有管理失能住养老人的相关经验；有运营社区嵌入式长照、日照等经验；护理人员数量必须满足《养老机构设施与服务要求》（DB31/T685-2013）且必须持证上岗（上岗证及健康证）。  
（二）投标人须作出的承诺 
1、本项目存在各类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风险、投资风险等），投标人应承诺自行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给予妥善实施。 
2、投标人承诺按照《上海市养老机构条例》、《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 养
老 机构设施与服务要求》（DB31/T685-2013）等规定配备管理人员、医技人员、护理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后勤人员等。 
3、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必须愿意接受主管单位的监督管理和考核，能积极配合政府做好保障性床位的安排。 
4、若中标人提前终止租赁，退出项目管理，承诺会提前 2 个月告知主管部门，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十一、其他声明
    在项目合同履行期间，若招标人主体资格、机构性质等发生变更，影响到中标人履行项目合同的，中标人应配合招标人在主管单位的指导下变更项目合同。 
    其他未尽事宜由招标人与中标签订的项目合同中具体约定。 

12、 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    签订合同后拨付总金额的 50%，运行一半时间评估合格后拨付总金额的 40%，服务期限结束并评估验收合格后拨付总金额的 10%（一年两次评估是由第三方社会组织提供，评估费用由中标方支付）。
